武汉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捐赠协议书
二〇二  年  月
协议编号： 


         
捐赠协议书
捐赠方： 捐赠方名称必须与汇款方名称保持一致 （以下简称“甲方”）
受赠方：  武汉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以下简称“乙方”）
(添加捐赠方简介)

武汉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是湖北省民政厅注册登记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社团组织，宗旨是在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及社会道德风尚的前提下，汇八方涓流、襄教育伟业，全面支持和推动中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其捐赠用于奖励优秀师生，资助贫困学生、基础学科、重点课题、教学研究、学校建设和校园建设等，或按照捐赠者的意愿开展公益活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甲方决定在武汉理工大学捐资设立“   项目名称（***基金）  ”。协议如下：
第一条 甲方同意向乙方捐赠人民币***万元整（RMB***万元）（以下简称“捐赠财产”），乙方同意接受此项捐赠。
第二条 甲方承诺于本协议生效后，** 个工作日之内，将捐款支付入指定账户。（对于分期付款的捐赠项目，建议在协议里面明确各期捐赠资金到款的约定时间和金额，便于后期执行）

第三条  乙方专用账户：
银行户名 ：武汉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账 号 ：3202 1609 0906 0001176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北武汉理工大支行

第四条  甲方保证其捐赠财产来源清楚、合法，无任何权利瑕疵，且甲方有权向乙方捐赠该财产。若捐赠资金来源非法，甲方独立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
第五条  捐赠方名称必须与汇款方名称保持一致，备注捐赠资金，否则无法正常入账。
第六条  乙方在收到甲方捐赠财产后，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开具与汇款方名称相应的捐赠收据。
第七条 “项目名称（***基金）”专项用于具体体现捐赠者的捐助方向，尽量涵盖多个领域（奖学金、助学金、奖教金、学生科技创新、文体活动、单位文化建设等）。委托武汉理工大学  **教学科研单位/**职能部门/学校其他二级单位具体组织实施，武汉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管理与监督。（若涉及科研、科技创新，则必须明确：科研成果与知识产权必须归属武汉理工大学所有）
第八条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之日起生效。
第九条  甲方有权监督并了解乙方对捐赠财产的使用。
第十条  乙方接受捐赠财产全部用于本协议规定的用途，不得用于购买股票、资金拆借等投资性活动。

第十一条  由于不可抗拒原因，甲方无法正常履行捐赠约定的，甲方应及时来函通知乙方，协商解决。
第十二条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持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三条  本协议执行过程中，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商定的内容为本协议的一部分，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                              乙方：武汉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